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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zgjj.gov.cn/gzgjj/tzgg/201906/1286b11954a549b1b5f1ebf52a8cd55d.shtml） 

 

附錄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关于 2019-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50 号）、《关于改进住房公积金缴存机制进一

步降低企业成本的通知》（建金〔2018〕45 号）及广东省的相关规定，现就 2019-2020 年度住房

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要求 

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提供真

实、准确、完整的单位和职工个人相关信息，并在新的缴存年度按时、足额、全员缴存住房公

积金。职工缴存基数、缴存比例在新缴存年度内保持不变的单位也须办理年度调整手续，按要

求申报相关缴存数据，以免影响连续缴存。 

二、调整内容 

（一）缴存比例 

单位及个人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下限各为 5％，上限各为 12％，具体缴存比例由单位

和个人自行选择。同一单位原则上只能选定一个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应当等于或高于

单位缴存比例。缴存比例取 1％的整数倍。 

（二）缴存基数 

职工个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为 2018 年职工个人月平均工资。工资按国家统计局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统制字〔1990〕1 号）计算。 

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

以其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工资作为缴存基数。2019 年 1 月 1 日以后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当月

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以其调入当月工资作为缴存基数。 

缴存基数不低于本市现行最低工资标准 2100 元（根据广东省相关规定调整），不高于本

市 2018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3 倍，即 27960 元。 

职工缴存基数等于本市现行最低工资标准的，单位应当按规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经职工本人同意，个人缴存部分可以免缴。 

（三）降低缴存比例或缓缴 

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可按现行政策规定向我中心提出降低缴存比例（低于

5%）或者缓缴申请，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缴缓缴。 

三、调整时间和方式 

（一）办理时间：201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二）办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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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网点办理: 缴存单位通过我中心官网进行网上预约，按照预约的银行网点、时段到现

场取号办理。 

网上自主办理：已开通网上业务大厅（单位版）的缴存单位可通过网上自行申报的方式

在线办理调整。 

为提高办事效率，职工人数较多的单位可预约后到银行网点现场办理。 

（三）纠错调整或逾期补调：缴存单位已办理了年度调整业务，因业务差错等原因需办

理纠错调整的，或因特殊原因未能在年度调整期限内办理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及相关调整材料

到我中心广铁分中心或各办事处、管理部办理（需提前预约）。 

四、其他事项 

（一）缴存单位应当在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办理年度调整手续，在此期间

未完成年度调整的，应当继续按上一缴存年度的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按时逐月缴存住房公积金，

视作连续缴存；若因单位未连续缴存而影响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单位承担责任。 

为保证缴存的连续性，已与原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未重新就业的职工，可按照《广州市个

人自愿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办法》规定，以个人名义申请开设自愿缴存账户继续逐月缴存，与

原单位名下个人账户的缴存衔接无中断的，视同连续缴存。因职工不及时缴存造成未连续缴存

而影响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职工个人承担责任。 

（二）2020 年 1 月 1 日（含）后，仍未办理年度调整的单位，只有在完成年度调整后，

才能按照申报的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汇缴、补缴新一缴存年度的住房公积金；单位完成年度调

整手续后，应对未调整的已缴月份进行补缴或退缴，以确保在 2019-2020 缴存年度内职工的月

缴存额保持一致。 

（三）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 5 日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缴的住房公

积金汇缴到住房公积金专户内。因延期缴存而产生的相关责任由缴存单位承担。 

请各缴存单位根据本文附件 1 至 3 的具体要求做好 2019-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

工作。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我中心反映。 

 

附件：1. 2019-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指引 

2. 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 

3.《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填写说明 

网上办事大厅（单位版）2019-2020 年度缴存调整操作指引 

 

 

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19 年 6 月 17 日 

 

 

 

 

 

http://www.gzgjj.gov.cn/gzgjj/tzgg/201906/1286b11954a549b1b5f1ebf52a8cd55d/files/3d0788095ee0468580c8e6339c42a4cf.doc
http://www.gzgjj.gov.cn/gzgjj/tzgg/201906/1286b11954a549b1b5f1ebf52a8cd55d/files/f79083f150f34eec8af9df2e5153db58.xls
http://www.gzgjj.gov.cn/gzgjj/tzgg/201906/1286b11954a549b1b5f1ebf52a8cd55d/files/113bfd65648449f184f45353e82a7d62.doc
http://www.gzgjj.gov.cn/gzgjj/tzgg/201906/1286b11954a549b1b5f1ebf52a8cd55d/files/b12f731c1d6a4daea2e642a2e17464bf.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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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调整工作指引 

 

一、办理程序 

（一）请各缴存单位如实填报《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附件 2），相关表

格可从我中心网站（下载中心）下载。 

（二）将填妥的《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打印一份并加盖单位公章，并

提供电子文档，到已预约的归集业务承办银行网点办理年度调整手续。 

二、注意事项 

（一）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各缴存单位应做好职工新缴存年度的基数核定工作，自行填

制调整业务表格。我中心将不再向缴存单位提供通过前台系统接口软件导出缴存数据的服务。 

（二）在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我中心广铁分中心及各办事处、管理部不

受理年度缴存调整业务（纠错二次调整除外），请缴存单位进行网上预约后前往住房公积金归

集业务承办银行网点办理，或网上自主办理。 

（三）缴存单位应当如实完整填写批处理文件所列内容，以便我中心据此更新住房公积

金业务系统中登记的单位和职工个人基本信息，准确推送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最新政

策和个人记录。信息登记不准确、不完整的单位将不能正常办理调整和缴存业务。 

（四）单位经办人发生变更的，应当携带相关资料前往归集业务承办银行或中心各办事

处、管理部先办理变更手续，新的经办人获得授权以后才能办理年度缴存调整业务；如单位已

开通网上业务，另需携带数字证书一并办理网上办事大厅权限变更手续。具体程序请参阅我中

心网站《广州住房公积金缴存服务指南》。 

（五）缴存单位中从事劳务派遣业务或为其他单位代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人才中介机构，

需申请设置多个单位缴存比例的，办理年度调整之前应按程序向我中心办事处、管理部提出申

请，具体程序请参阅我中心网站《广州住房公积金缴存服务指南》。 

（六）缴存单位在核定本单位职工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比例及缴存额时，应明确告

知职工本人，接受职工监督，保障职工合法权益。缴存基数、缴存比例、职工个人缴存部分免

缴等确定以后，原则上在一个缴存年度内不得变更。缴存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缴存基数和比例的

上、下限规定，不得通过违规补缴等方式超限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七）缴存单位和职工应当严格按照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按时、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若因单位未连续缴存而影响职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由单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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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 

单位账号 启用年月 调整职工人数 
调整后月缴存额（合

计） 
单位名称 

          

姓名 证件号码 
上年度月均 

工资 
缴存基数 

单位缴存

比例% 

个人缴存

比例% 
单位缴存额 个人缴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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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填写说明 

 

1.电子表格格式已设定好，填写时请不要改动单元格格式； 

2.参照电子表格中“样表”的填写形式在《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调整批处理文件》中录入

职工的缴存调整数据； 

3.填写 “姓名”项时，请依照职工的缴存信息保持两者间的一一对应关系； 

4.“上年度月均工资”、“缴存基数”两项以元为单位，可保留两位小数，缴存基数不低

于 2100，不超过 27960； 

5.“缴存比例”不低于 5，不高于 12，取整数，无%号； 

6.“单位、个人缴存额”两项以元为单位，四舍五入取整数，可用函数：缴存额=ROUND(缴

存基数×缴存比例/100，0)计算； 

7. 仅缴存状态的职工需办理调整，封存状态的职工不调整； 

8.“调整后月缴存额（合计）”项等于所有职工“单位缴存额”和“个人缴存额”两项的

合计数； 

9.填妥并打印电子表格一份，加盖单位公章后，到已预约的归集业务承办银行网点办理年

度缴存调整手续。 

10.“启用年月”请填写办理调整业务的年月时间，如调 

整办理时间为 2019 年 7 月，则填写为“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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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办事大厅（单位版）2019-2020 年度 

缴存调整操作指引 

 

1.1 年度缴存额调整 

1.1.1 年度缴存额调整操作步骤 

单位经办人员在网厅单位版选择“缴存业务-年度缴存额调整” 进入到单位年度缴存

额调整界面。（图一） 

 

（图一） 

 

在该界面中，系统会将该单位的单位账号、单位名称、账户状态、启用年月、统一比

例、不统一比例批准文号、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显示在基本信息栏中。 

单位经办人根据单位实际情况将新的单位缴存比例及养老保险缴存人数录入到相应

录入项中(人力资源单位按照多比例年度申请的单位缴存比例自动显示，不能修改)。在信息录

入完整后，点击社保提供的缴存数项目后方的“校验”，系统会与外部接口进行信息校验（社

保校验若校验不成功，仍可进行年度调整业务办理。）（图二） 

 
（图二） 

 

在信息校验完成后，点击界面右上方的“导入 EXCEL”按钮进入导入界面。在该界

面中，点击“模板下载”可将该业务的导入模板下载下来。申请人按模板要求提供电子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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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该界面中点击“添加”按钮，将表格添加到该界面中，然后点击“开始上传”，若上

传后发现表格错误，点击“删除”按钮则可删除该信息。上传后，点击界面上方的“确认”

按钮进行校验。若校验不通过，则系统提示“处理失败，请下载错误文件进行调整”，且界

面中会出现“错误文件下载：下载”的按钮，点击“下载”按钮可将错误信息下载下来；若

校验通过，则系统会将电子表格的数据生成到“年度缴存调整”界面中，并自动退出导入界

面。（图三） 

 

 

（图三） 

 

信息导入完成后，若发现所导入信息有误，可点击界面右上方的“删除”按钮，该

导入信息即被删除。若导入信息核实无误后，点击界面右上方的“确认”按钮，系统会提示

“操作成功，业务受理编号为:XXXXXXXXXXXX”。此时业务办结，可点击“打印预览”按

钮进入业务凭证预览界面以打印凭证；若不打印凭证，可点击“确认”按钮，系统会自动刷

新该界面。 

1.1.2 注意事项 

1. 单位已办理年度调整，则系统会提示 “单位已办理过 X 年度的公积金调整，若需再

次办理请直接携带资料到办事处、管理部办理。” 

2. 人力资源单位未申请办理多比例申请时，进入年度调整界面时，系统会提示“单位未

办理年度多比例申请，不能办理年度缴存调整”，需申请多比例后才能办理年度调整。 

3. 年度调整界面中的社保校验若校验不成功，仍可进行年度调整业务办理。 

 

http://172.18.34.158:24081/gzpt-business-gj-web/uploadFiles/2018/201808/1024500022223634433_error.xls

